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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屆會議(1981 年) 
   

第 1 號一般性意見：報告義務 

(本號一般性意見已被第 30 號一般性意見取代) 
 

各締約國承諾依照《公約》第四十條在該公約對有關締約國生效後的一年

內，及此後每逢委員會要求這樣做時提出報告。到目前為止，這項規定只有第

一部分要求提出初次報告已經正常執行。如其年度報告所示，委員會指出，只

有少數國家按時提出了報告。大多數國家都延遲提出，延遲數月以至數年不等，

而有些締約國雖屢經委員會提醒和採取其他行動，仍未提出。不過，多數締約

國，儘管遲了一點，仍然與委員會進行了建設性對話，這一事實說明締約國通

常應該能夠在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的時限內履行其提出報告的義務，並且這樣

做將來對他們也是有利的。在批准《公約》的過程中，各國應立即注意其提出

報告的義務，因為要編寫好有關這麼多公民與政治權利的報告必然需要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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